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

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目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支持婦女婚育，使雙薪家

庭父母安心就業，並讓學齡前幼兒在健康安全之環境成長，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標： 
（一）擴大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之範圍。 

（二）減輕弱勢家長經濟負擔，提升弱勢幼兒入園率。 
三、補助對象： 
（一）參加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辦理之課後留園服務，且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之幼兒： 

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家庭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者。 

2.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之五足歲幼兒。但不包括家戶擁有第三

筆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合計逾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或年利息所得

逾新臺幣十萬元者。 

3.第一目所稱經濟情況特殊者，指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屬經濟弱勢且有必要協助之家庭之幼兒。 
（二）收托身心障礙幼兒參與所辦課後留園服務之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

園。 

（三）本要點所稱公立幼兒園，包括直轄市、縣(市)立幼兒園、鄉(鎮、市)

立幼兒園、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幼兒園及公立學校附設公立幼兒園；

所稱非營利幼兒園，係指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辦理，且營運成本採

由家長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共同分攤者。 

（四）本要點所稱幼兒，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者，且以當學年度九月一

日滿該歲數者認定之;所稱身心障礙幼兒，指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所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

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四、辦理原則：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課後留園服務非課後才藝班，其服務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並兼顧

生活教育。 

（二）課後留園服務採自願參加方式辦理，不得強迫。 

（三）公立幼兒園全園參與人數達十人即得開班；參與人數未達十人，且幼兒

家庭確有需求者，應酌降收費開班。非營利幼兒園得視需求開班。 

（四）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於上班時間以外提供服務者，始得領取課後留



園相關費用。 

（五）課後留園服務人員資格，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

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六）課後留園教師助理員進用資格，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

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五、補助基準及原則： 
（一）公立幼兒園: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補助對象之幼兒，依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定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收費標準所應繳交之費用，予

以補助。補助基準如下： 

1.教保活動課程起迄日期內，平日課後留園服務補助經費之計算，自下午

四時起算以二小時為上限；每小時補助上限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

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每節每位學生收費基準之

規定辦理，但以服務總時數核算。 

2.教保活動課程起迄日以外日期，平日參與課後留園服務者，每人每月之

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三千五百元為上限。 

3.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補助對象之幼兒，因就讀之附設幼兒園未辦理課後留

園服務，而參加本校國民小學所辦課後照顧班者，得比照前款規定予以

補助。 

（二）非營利幼兒園: 

1.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補助對象之幼兒，依各非營利幼兒園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之課後留園收費，予以補助。 

2.補助基準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日，自每日下午五

時起算以二小時為上限。但為進行環境整理、清潔消毒及課程討論而停

止服務之日，不予補助。 

（三）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規定之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園內參與課後留

園之身心障礙幼兒人數三人以下得置一名教師助理員，每增加二人，再

增置一名教師助理員；其鐘點費依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之相關規定辦

理，並依實際服務時數予以補助。但公立幼兒園於教保活動課程起迄日

以外日期，平日每名教師助理員以每日補助八小時為上限。 

（四）本要點之補助期間，為幼兒完成註冊至結業離園止。但五歲幼兒補助期

間計算至當學年度結束(七月三十一日)止；新生之補助期間計算，自學

年度開始(八月一日)。 

（五）本要點補助經費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署相關規定

辦理，本署得依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調



降補助額度，並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

相關縣(市)政府應相對編列分擔款，其補助比率如下： 

1.財力分級第一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七十為限。 

2.分級第二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3.財力分級第三級至第五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九十為限。 

4.前一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園數達本署所訂目標

值者，得酌予調高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相關經費之補助比率，最

高以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九十為限。 
六、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之相關規定如下: 

1.公立幼兒園:就辦理形式、原則、時間、師資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幼兒

之認定要件、收退費、經費支用、獎懲及注意事項等分別予以規範。 

2.非營利幼兒園:收退費規定應由非營利幼兒園自訂，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其辦理形式、師資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幼兒之認定要

件，準用前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之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

園服務相關規定辦理。 

（二）公立幼兒園收費之支應項目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

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未有支應教保服務人員鐘點

費之必要者，不得編列鐘點費。 

（三）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時應檢附之

資料如下： 
1.經濟弱勢幼兒身分證明相關資料。 

2.身心障礙幼兒身分證明相關資料。但未申請前點第一款第三目教師助理

員補助經費者，得免附。 

3.幼兒園辦理幼兒課後留園服務之實施計畫及經費收支表。 

4.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申請補助經費表。 

（四）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本署： 

1.報送時程： 

(1)公立幼兒園: 
○1 E

A每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九日期間課後留園經費，應於同年九月十

五日前報送。 

A○2 E

A第一學期課後留園經費，應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報送。 

A○3 E

A每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十日期間及第二學期課後留園經費，應於

同年四月三十日前報送。 



(2)非營利幼兒園: 
A○1 E

A第一學期(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課後留園經費，應於每年

十月三十一日前報送。 

A○2 E

A第二學期(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課後留園經費，應於同年四月

三十日前報送。 
2.各次報送應檢附資料： 

(1)辦理課後留園補助經費彙整表。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課後留園服務相關規定。 

3.前款及前目所定辦理課後留園申請補助經費表及辦理課後留園補助經

費彙整表，得自行至全國幼生管理系統下載。 

（五）審查：申請案件經本署審查無誤後，核定補助經費。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本補助款應專款專用，各校(園)於接獲補助款時應即轉撥予各幼兒。但

於課後留園服務辦理時已採免繳費方式者，得免再轉撥予幼兒。 

（二）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及結餘款，應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八、補助成效考核：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考評課後留園服務辦理情形，

辦理成績優良者，應優予獎勵。 

（二）直轄市、縣（市）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之園數比例，列為本署地方聯合訪

視項目之一。 
 


